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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填寫範例）    年度      縣市輔導國產雜糧產銷機具與設備計畫-補助清冊  

        單位：公頃、千元  

所屬

分署 

編

號 
鄉鎮 

申請者與其

身份種類 

去年或本年種植

（契作）地區、

作物種類、面積

及新增面積數 

近 3年接受補助

之機具設備種類 

與數量、金額 

次年（或未來）可擴大

種植（契作）地區、作

物種類與原種植 

作物種類 

本年度需求之機具設備 

種類、數量與金額 

本年度

需求金

額合計 

備註         

（檢附契作

證明等佐證

資料） 

審查

評選

情形 

 

○區 

1 
雲林 
東勢鄉 

申請者：○○ 
 
申 請 者 種 類
（可複選）： 
□農民 
□產銷班 
□農民團體 
□營運主體 
□產業團體 
□農企業 
 
安全驗證： 
□產銷履歷 
□有機驗證 
□其他： 

112年： 
虎尾：黑豆，80 公
頃。 
土庫：黃豆，20 公
頃。 
 
113年： 
虎尾：黑豆，   公
頃。 
土庫：黃豆，  公
頃。 
 
113年較 112 年新
增______公頃。 

110年：雜糧聯合採
收機 1台、播種機 2
台，合計 1,500 千
元。 
 
111年：大豆選別機
1 台、冷藏庫 20 坪，
計 1,300 千元。 
 
112年：    、   ，
計      千元。 

元長：黑豆，原種植水稻。 
虎尾：黃豆，原種植花生。 

1.雜糧真空播種機（4行）
600千元×1台×1/2=300 千
元。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大豆色彩選別機 4,000千
元×1台×1/2=2,000 千元 

 

2,300 

   

2           

  合計                

   承辦人：   單位主管：     

附表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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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填寫範例）       年度輔導國產雜糧產銷機具與設備計畫-補助申請表  

        單位：公頃、千元  

所屬

分署 

編

號 

縣市

鄉鎮 

申請者與其

身份種類 

去年或本年種植

（契作）地區、

作物種類、面積

及新增面積數 

近 3年接受補助之

機具設備種類、 

數量與金額 

次年（或未來）可擴大

種植（契作）地區、作

物種類與原種植 

作物種類 

本年度需求之機具設備 

種類、數量與金額 

本年度

需求金

額合計 

備註          

（如檢附契作證

明、同意配合產

銷調節等資料） 

 

○區 1 
雲林 
東勢鄉 

申請者：○○ 
 
申請者種類（可
複選）： 
□農民 
□產銷班 
□農民團體 
□營運主體 
□產業團體 
□農企業 
 
安全驗證： 
□產銷履歷 
□有機驗證 
□其他： 

112年： 
虎尾：黑豆，80 公
頃。 
土庫：黃豆，20 公
頃。 
 
113年： 
虎尾：黑豆，   公
頃。 
土庫：黃豆，  公
頃。 
 
113年較 112 年新
增______公頃。 

110年：雜糧聯合採收
機 1台、播種機 2台，
合計 1,500千元。 
 
111年：大豆選別機 1
台、冷藏庫 20坪，計
1,300 千元。 
 
112年：    、   ，
計      千元。 

元長：黑豆，原種植水稻。 
虎尾：黃豆，原種植花生。 

1.雜糧真空播種機（4行）
600千元×1台×1/2=300 千
元。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大豆色彩選別機 4,000千
元×1台×1/2=2,000 千元 

 

2,300 
 

 

 

 

   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 

 
聯絡電話： 

   

             地  址：        

附表二 

中華民國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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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糧署      區分署輔導國產雜糧產銷機具與設備計畫 

申請審查作業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、利用同意書 
 

農業部農糧署   區分署（以下簡稱本分署）為辦理輔導國產雜糧產銷機具與設備計

畫申請案之審查執行，向申請人蒐集個人資料，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，向台

端說明以下事項。  

一、特定目的：一四○農糧行政 

二、個人資料之類別： 

識別類Ｃ○○一 辨識個人者：姓名、聯絡地址、聯絡電話 

三、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、地區、對象及方式： 

1. 利用期間：辦理「輔導國產雜糧產銷機具與設備計畫申請審查及大糧倉等相

關計畫執行期間。 

2. 利用地區：中華民國領域。 

3. 利用對象：農糧署、本分署及相關單位。 

4. 利用方式：辦理「輔導國產雜糧產銷機具與設備計畫申請審查及大糧倉等相

關計畫執行期間，若有以下情形時（包括但不限於）：查詢問題、更新台端

資料、機具調度需求等，農糧署、本分署及相關單位亦可能利用台端所提供

之個人資料與您聯繫，並公布相關聯絡資料於農糧署網站協助代耕服務。 

四、台端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規定，向本分署行使當事人權利之申請。 

五、台端若不提供個人資料，本分署將無法進行計畫申請案之審查。 

六、本分署為保障台端的權利，於受理台端申請時，需向台端收取您的身分證影

本，以利當事人身分確認之用（本分署瞭解身分證正反面記載個人及善意第三

人資料，但因該證件格式及內容為內政部之規定，無權更動其內容，但保證收

取後將妥為保管）。 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

本人已瞭解上述說明事項，同意農業部農糧署     區分署依所列之個人資料類別蒐

集本人之個人資料，且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。 

 

此致 

農業部農糧署     區分署 

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           同意人（簽章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 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年     月    日  

 

 

附表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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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人 

身分證正面影本 

 

 

 

 

 

 

申請人 

身分證反面影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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輔導國產雜糧產銷機具與設備計畫 -請撥補助款項檢核表 
計畫名稱： 

計畫編號： 

機具設備名稱： 

請撥補助款項檢核項目
及所送資料 

檢核事項 
符合規定 

（請以ˇ記號表示） 

1.請款收據 

(1) 正本（經常門與資本門分開） 
(2) 出具日期為計畫執行期間 
(3) 各農機設備申請補助金額符合計畫補助比例

及上限，合計總額無誤 

(4) 檢附匯款帳戶影本 

□ 
□ 
□ 
 

□ 

2.驗收紀錄 

(1) 影本與正本相符 
(2) 依據農業部主管計畫補助標準及農糧類小地

主大專業農企業化經營補助基準規定辦理，
並與計畫核定內容相符及合格 

□ 
□ 

 

3.統一發票或收據 

(1) 影本與正本相符 
(2) 購置項目與符合計畫核定內容 
(3) 登載日期係於計畫執行期間內 
(4) 購買人與計畫補助對象相符 
(5) 記載之本機、引擎號碼與購置農機具相符 

□ 
□ 
□ 
□ 
□ 

 

4.出售證明及買賣 
  合約書 

(1) 採購單價低於 30萬元者無需檢附 
(2) 影本與正本相符 
(3) 農機主要規格、型式、本機及引擎號碼等是

否與其他證明文件相符 
(4) 出具日期係於計畫執行期間內辦理 
(5) 曳引機部分是否詳實記載額定馬力 

□ 
□ 
□ 
 
□ 
□ 

5.農機使用證 
(1) 影本與正本相符 
(2) 取得日期係於計畫執行期間內辦理 
(3) 無須申請 

□ 
□ 
□ 

6.出廠證明書 
(1) 影本與正本相符 
(2) 無須檢附 

□ 
□ 

7.照片 
顯明標示「○○○年度農糧署○○○計畫補助及
計畫編號」等 

□ 

 8.農業設施容許使用
或建物使用執照 

(1) 影本與正本相符 
(2) 無須檢附 

□ 
□ 

9.配合調度切結書 檢附已簽署之配合調度切結書 □ 

承辦：            主任（主管）：             總幹事（負責人）：  

附表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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輔導國產雜糧產銷機具與設備計畫-驗收表 

計畫名稱： 

計畫編號： 

驗收地點(地址)： 

驗收項目： 

單位：元 

廠牌型號及規格 數量 總 價 
農糧署 

補助款 

_________ 

配合款 

     

(驗收照片) 

驗收結果： 

驗收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驗收人： 

 

受補助單位： 

 

 

     驗收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附表四-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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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農糧署 區分署輔導國產雜糧產銷機具與設備計畫-查核表 

一、申請單位基本資料： 

（一） 申請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二） 地址： 

（三） 連絡電話： 

二、查核結果： 

計畫編號  

補助設備  廠牌及型號  

引擎/馬達號碼  驗收日期  

總價（元）  
補助款

（元） 
 

查核情形 

查核日期： 

查核結果： 

□性能堪用   □毀損   

□遺失、失竊（報案三聯單□有□

無）    

□轉售       □轉讓 
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

 

查核及受查單位簽名 

  區分署： 

縣（市）政府： 

農會（社、場）： 

受查單位： 

 

備註： 

1.本表留存分署備查，勿以正本或影本函送本署。 
2.補助後隔年查核對象至少達該年度受補助對象之20%以上為原則，最少不得低於2個補助對象；補助
後第2~5年內查核對象至少達該4年度總受補助對象之5%以上為原則，最少不得低於2個補助對象。 

附表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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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配合調度切結書 

 

    本人申請農糧署「輔導國產雜糧產銷機具與設備計畫」補助，該

計畫所補助之產銷機具設備及本人，願無償接受貴署及各區分署就農業

產銷相關需要之調度任務。倘於受補助後五年內，有拒絕或推諉等情事，

願無條件繳回該機具剩餘價值補助款，恐口說無憑，特立本切結書為憑。 

此致 

農業部農糧署 

 

具切結書人（簽章）：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戶籍地址： 

聯絡電話： 

 

 

 
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附表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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輔導國產雜糧產銷機具與設備計畫-研提流程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農糧署訂定計畫執行作業流程、

規範、補助條件及評審標準 

縣（市）政府輔導轄下農民團

體、產業團體、農企業檢附相關

申請文件函送所轄縣（市）政府

進行初審 

縣（市）政府將初審資料排序

後，函送分署辦理審查評選 

分署邀集縣（市）政府與改良場

所依評選評估項目辦理審查會

議，經評選擇定補助對象後，由

分署通知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

循行政程序提送計畫書送分署進

行計畫書審查及核定。 

計畫執行單位辦理驗收後，檢附

相關撥款資料送分署撥付經費。 

分署會同縣（市）政府等單位進

行實地查核作業。 


